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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多尺”现象和用尺习俗——近年
传统营造用尺制度研究的一些心得 *

摘 要：尺法是传统营造研究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而基准

尺长是研究营造尺法的先决条件。本文指出了营造尺基准

尺长获取的三种方式，即实物测量、口诀换算和文献推算，

解析了乡土营造中“一地多尺”现象的原因和处置方案；

进一步阐述了传统营造尺法的两个基本的方向，即“整数

制”和“压白制”，并细划了其具体类型的操作方式。

关键词：官尺；乡尺；基准尺长；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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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hen， LIU Junrui

Abstract: Knowing the historical way of measuring is 
crucial for the success of any study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knowing the standard ruler-length is a 
prerequisite to study historic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basic ways to obtain the ruler-
length and investigates the phenomenon of “multiple 
rulers used in one pl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construction. The paper then identifies two 
main approaches to the use of the construction ruler: 
using whole numbers, or rounding the numbers (yabai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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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营造尺的概念较为广泛。狭义的营造尺指匠师在营造

活动中所使用的一字尺、曲尺、丈杆（或称篙尺、橹杆）等，

甚至有时专指曲尺；而广义的营造尺，除前述者外还包括

用于营造活动的风水尺，如鲁班尺、玄女尺、子思尺等。

营造尺的基准尺长，一般等同曲尺的短边（其长分为

10 寸，每寸又有 10 分），是研究传统建筑尺度规律的前提。

没有准确的营造尺基准尺长，就无法正确而全面地揭示传

统营造的尺度规律和使用方法。而这一尺度又具备历时性

和共时性两个特性，时空上均有一定的脉络可循，并相互

交织、错综复杂。故本文聚焦于传统营造中占据主导地位

的狭义营造尺的“基准尺长”，即 1 营造尺的绝对长度，在

后文中只探讨其尺长和尺法等问题，暂时不讨论营造尺的

器型类别，也不讨论它和风水尺的关系。文中凡提及“官

尺”“乡尺”“营造尺”等概念者，均指其“基准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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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营造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官式体系”和“乡

土体系”两大类。“在官式体系中，多受相关的‘法式’（如

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的《工程做法》等）制约，并多

是采用官尺；而乡土体系中，采用的却是‘乡尺’即地方

尺，不受所谓‘法式’的制约”[1]93。官尺即法定尺，亦称律

尺，是当时朝廷颁布的度量衡体系中规定的尺长。由于涉及

律法的分布和实行，早期官尺有其主导性的一面，但在使用

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影响，或前朝遗制，或习俗相沿，或匠

帮传承等，这些曾经的法定“官尺”遂转化为区域性的“乡

尺”，并与当朝“官尺”并行。“乡尺”本身在长期的使用过

程中也有一定的损益。在一定条件下，“乡尺”也可以被核

准为“官尺”流行使用。例如南宋朝廷偏安杭州后就曾将“浙

尺”核准为“官尺”推行使用。“乡尺”在文献中也称“俗

间尺”，它的使用不仅见于日常生活，还体现在有手工艺传

承色彩的传统营造中。因而弄清乡尺体系的区划和细微区

别，对研究乡土建筑的区划和谱系有重要借鉴和参照作用。

1 营造尺基准尺长的获取

以往研究成果表明，传统营造尺在早期与官尺无明显

分异，应是合二为一的。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人体尺度”为法，常以身体的手、足等部分

为参照；第二阶段是“实物度量”，以日常用具如“几、筵、

席”等作为参照；第三阶段以音律和累黍等方法相校定 
长 [1]90，相对更为严谨、准确。这三个阶段代表不同的认知

发展水平和制作精度，并不能截然分界，后世甚至今日也

往往会有以前用尺习惯的遗存。

官尺体系，经过吴承洛、邱光明等先生的努力已经基本

明晰；乡尺体系的研究，由于我国幅员广阔，乡尺的使用若

明若暗，经学界其他学者和课题组同仁多年积累虽然有些新

的突破，但整体上看仍有较大空白。特别是近年来的乡土建

筑调查中，我们总有新的发现，并不断完善、修正甚至否定

前面的某些学术观点。特别是纳入全国性“尺系”认知的视

野后，获取当地营造尺基准尺长，便成为调查中重要而有意

义的工作之一。概括来讲，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实物测量

调查中发现，营造尺实物有五寸尺、八寸尺、一尺、二

尺杆、三尺杆、四尺杆、五尺杆、六尺杆、丈杆等多种类

型。通过直接度量后，1 营造尺尺长可换算获得。河南省濮

阳市清丰县固城乡东郭村瓦匠李长根所用五尺，实测 1600
毫米，换算得：1 营造尺 =1600 毫米 ÷5=320 毫米。在实际

调查中，要注意避免将营造尺与裁衣尺、量地尺混淆，它们

时同时异。辨别的方式是向当地老匠师请教，同时结合匠师

口述的营造尺法和建筑实物测绘数据进行对比验证，若各

类史料相互支持，则可以表明该营造尺存在并曾被使用过。

传统建筑的测绘中，也能发现一些规律。如果“整数制”

控制开间、进深和柱高等尺度，通过数据的分析往往能够得出

可能的尺长。当然，这也要考虑到木构件因年代久远产生的收

A 云麓公祠中座后檐墙上嵌有“修祠记”碑，记录了同治七年（1868）欧阳氏族人重修云麓公祠的过程。参见杨扬《广府祠堂建筑形制演变研究》，第 31 页。

缩变形，木材本身长期受力产生的变形和损毁，以及如果存

在侧脚、收分等做法时，柱子或墙体底部和顶部尺寸的不同。

2．口诀换算

米制在中华民国年间全国推行后，由于政府大力推行

倡导，加上以毫米为单位的钢尺具有更精确且易携带的特

点，因此在各地渐为流行。各地匠师大都能熟练说出本地

传统营造尺和米尺的换算口诀，而通过口诀可以计算营造

尺尺长。例如浙尺的口诀为“一米合三尺六”，则 1000 毫

米 ÷3.6=277.8 毫米，即 1 浙尺 27.8 厘米（取整则是 28 厘

米）。又如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洋门乡上街村木匠刘仁增先

生口述换算口诀：“一老尺等于一市尺再加一公分。”即 1
营造尺 =33.3 厘米 +1 厘米 =34.3 厘米。而山东省济南市长

清区孝里镇岚峪村石匠赵道海先生换算口诀是“一米零六

等于二土山尺”，即 1 土山尺 =106 厘米÷2=53 厘米，等等。

3．文献推算

一些地方文献如志书、碑记和契约文书等常常会记录

一些重要建筑尺度。由于匠师和屋主双方均知晓他们约定

俗成的营造尺长，文献中往往不记录营造尺基准尺长，故

需要研究者结合文献描述的建筑实物进行推算。例如，广

州市从化区江浦镇凤院村的云麓公祠内《修祠记》载：“中

座二丈七尺，其柱架系力木，用回不换。议加前后扦步各

四尺零五分，共深三丈五尺一寸。”[2]31A杨扬曾测量得中座

尺寸为 1246 厘米。1246 厘米 ÷35.1=35.498 厘米，即一尺

约 35.5 厘米。在测绘时又量得墙厚 35.5 厘米，刚好为一尺，

符合工匠取整的习惯，可为佐证。

2 “一地多尺”现象

根据课题组近年的调查，一般一个区域的营造尺（乡

尺）由于是约定俗成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工匠基础，

具备相对的稳定性，因而会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呈现趋同

性特点，从而形成一定的“尺系”；如“吴尺尺系”“浙尺

尺系”“闽尺尺系”“淮尺尺系”等。但是在不同尺系交叠

的区域，往往容易出现“多尺并用”即“一地多尺”的现象，

如闽北南平的武夷山地区，江西省抚州市、吉安市，广东

省潮州市、梅州市等。在同一尺系中偶然一个点状地区，

或文化交流频繁的区域，也易发生上述现象，如山东省济

南市、泰安市等地。因此有必要作些讨论。

2.1 原因分析

一种原因是同一匠派内部不同匠人的制作误差。一般

情况下，大木匠师出师时师父会比照自己的尺子给徒弟制

造一把尺子。“偷师”的匠师也是参照别的师傅的尺子自己

私下做一把。匠师个人的手艺水平有高低，因此营造尺产

生误差是正常的事情，从概率上看，因制作误差而造成营

造尺的增大或缩小的概率是一样的。在一个地域的相同或

不同匠派、匠帮的匠师使用的营造尺，或者完全相同，或

者会围绕一个数值上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如果木工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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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范围在 3 毫米之内（±1.5 毫米），则认为“它们具有同

源性的可能性会大于它们非同源性的可能，本文将这一系

列尺称为尺系”[3]9。除尺长外，尺系判定的另一个参考因

素是营造形制，诸如地盘、侧样式样，以及构件加工及施

工手法（或称手风）等，形制相近且其尺长相差较小时，

属于同一尺系的可能性就大。

另一种原因是不同匠派之间的营造技艺传播。两个匠

作中心共同影响的地区一般并不会产生“折中”的营造尺，

而是会两种营造尺并存。例如，浙闽文化均能影响到的福

建省武夷山下梅村，当地木匠叶启富师傅就同时拥有 27.8
厘米与 30 厘米的两支 尺，他还明确说：“前者叫鲁班尺，

后者叫鲁班婆尺。因为当地的木构传统建筑有可能是不同

匠帮所为，为了可以更多地承接到工程，所以要带两支

尺。”A实际上，课题组调查已表明27.8厘米的尺子属于“浙

尺”，30 厘米的尺子应属“闽尺”。

还有一种原因是接轨米制后的调整。1928 年 7 月 18 日，

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度量衡标准方案》，规

定以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拟定《度量衡法》，于

1929 年 2 月 16 日正式颁布 [4]84。该法规定了以“公尺的三分

之一为市尺、公斤的二分之一为市斤和一公升为一市升”的

标准，并大力推行。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这一度量衡政策。

匠师们为了操作方便，往往会根据米制将营造尺数据调整。

课题组王之玮采访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陂下村师傅

胡名填时，胡师傅曾讲到：“本地工匠有机会凑到一块，比

较尺长。当时他记得尺长有 34.8 厘米、35.3 厘米 、35.5 厘

米等多种，为了协作方便，20 世纪 80 年代统一了尺子，以

一尺 35 厘米计算。”B又如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崇武镇王世

猛匠师讲，泉州地方营造尺“1 尺相当于 29.78 厘米。进入

现代社会后，……为了与通行度量单位统一，会直接将一

尺换算为 30 厘米”[5]35-36。这说明了尺长在近世的一些变化。

2.2 处置方法

当一个项目有多个尺长可供选择的时候，沿袭旧制是

常见做法，一般由屋主和领头师傅协商决定。常见的处置

方法有两种：首先是各工种统一匠尺，一般以领头师傅用

尺为标准。传统营造中的主导工种，一般是技术难度高且

工作量大的工种。例如，“抬梁式”或“穿斗式”木构架建

筑的营造中木工是主导工种；在“硬山搁檩”式民居中，

一般泥水匠是主导工种；而在鲁中“平顶石头房”营造中，

石工是主导工种。其次是各工种匠师各用各尺，后做工种

须将就先做工种。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核桃园镇付庙村石

匠李玉生讲解：“如果家庭条件较差，砌墙时没有买门窗，

石匠砌墙的时候预留好洞口，后期屋主再请木工根据洞口

大小做门窗。”而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后溪村木匠陈桂泉则

说：“各个工种的合作是东家决定，首先泥水工将墙基确定

好，木工根据泥水工放的尺寸去做。”另外，彩画、灰塑、

雕刻等工种均是在已有建筑或现成的构件实体上进行作业，

A 2009 年 10 月 29 日，课题组丁艳丽博士采访。
B 2018 年 8 月 20 日，课题组王之玮采访胡名填木匠。

可通过设计调节尺度，因此一般无用尺的硬性要求。

3 营造尺的用尺制度

传统建筑的空间尺度主要取决于人体尺度和大型家具

尺度。具体到营造上，传统建筑营造尺法的使用往往出于

两方面考量：一是实践层面的操作便利和记忆简单要求，

这种诉求会导致各类“整数制”；二是体现趋吉避凶的心理

需求，这种需求的表现就是“压白制”。

其相应的用尺制度，具体表现是城市、建筑群设计的

宏观尺度讲究“整数制”，而单体建筑和建筑细部尺度则兼

有“整数制”和“压白制”两种。“压白尺法”是部分地区

匠师对传统建筑单体尺度设计中整数制的微调，不经匠人

口述并测量验证不易被观察到。

3.1 整数制

整数制是传统营造用尺制度中最基本、最直接、最悠

久的制度。整数制度量简单、加工方便、记忆容易。具体

分析，又可分为整尺（里、丈）制、对分制、整倍制三种。

1．整尺（里、丈）制

人们为了施工、记忆方便和避免反复换算出错，往往

根据测量对象的大小来设置合适的参照，即“各因物宜为之

数”。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单体建筑尺度方面，“尺”

是常见的度量单位。在官式建筑和一些地方重要建筑的地

盘合尺中，“整数尺”的手法在以往学者的研究中已经有较

多讨论，具体包括开间、进深步架、檐柱高和脊檩上皮高

度等部位，在此不再赘述。二是在大规模建筑群层面，根

据傅熹年先生研究：“隋唐洛阳大内平面分析图，用方 50 丈

网格为布置基准（1 丈等于 2.34 米）；明清北京紫禁城宫殿：

外朝前三殿及皇城天安门至午门总平面图以方 10 丈网格为

布置基准（1 丈等于 3.19 米）；北京明清太庙平面则是采

用 5 丈网格基准（1 丈等于 3.19 米）；浙江省东阳市卢宅用

方 3 丈网格为布置基准（1 丈等于 3.19 米）。苏州铁瓶巷颜

宅平面以方 2 丈网格（1 丈等于 3.2 米）布置基准。”[6]66 三

是在“王畿（古指王城周围千里的地域）”范围，根据贺业

钜先生研究，《周官》中王畿分区轮廓图是按照 100 里的理

想模数进行规划，以王城为中心，逐步向外依次称郊、甸、

稍、县、畺、野等用以安排不同功能的农田和建筑（图 1）。
《春秋榖梁传》记载：“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东

图1 王畿分区轮廓图（单位：里）

（贺业钜《〈周官〉王畿规划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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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尺长为 23.1 厘米，一步为六尺。那么 1 里 =0.231 米 × 
6×300=415.8 米。“王畿”的尺度模数应是 41.58 千米。

2．对分制 [7]51

“对分制”简言之就是“一分为二”。在实际营造中，

匠师并不需要度量测算“一”的尺度，而是常常借助“绳”

等简易工具来辅助操作（或用作图法来平分），“一绳对

折”则得其半，简单易行，误差较小，不易出错。此处的

“一”，可以是一尺，一寸或一个标准参照“a”，常常会出

现 1/2（尺、寸、a）、1/4（尺、寸、a）等对分结果。

在傅熹年先生《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

筑设计方法研究》和肖旻先生《唐宋古建筑尺度规律研究》

对唐代至元代古建筑实例的数据分析中，出现了较多在面

阔方向上除使用“整尺”外还使用“0.5 尺”的实例，轴网

尺寸亦常有“0.25 尺”。仅从尾数分析，导致通面阔或通进

深数据中“0.5 尺”尾数出现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开间或进

深轴网尺寸中出现了奇数个“0.5 尺”，例如辽宁义县奉国

寺大殿通进深；二是偶数个“0.25 尺”，例如，广东肇庆梅

庵大殿通进深 [8]379，368。通过课题组近几年的持续关注，在

苏州几处重要殿宇的面阔合尺中，还发现了通面阔大量出

现“0.25 尺”的现象，例如，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的通面

阔以尺长为 27.5 厘米的苏州木工尺合算为 49.75 尺；上海

市嘉定区孔庙大成殿中，进深柱网尺寸，除副阶是整数尺

外，其余尺寸尾数均为“0.25 尺”（图 2）。这说明在“整

数制”下，还有“对分制”的存在，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

在乡土建筑中，课题组通过实测数据和匠师口述内容相互

验证发现，江西省黎川县城乡土营造中规格较高的“减柱

抬梁式”建筑厅堂中的开间、进深和层高等尺寸是“采用

355 毫米营造尺换算，大多尾数都接近 0 或 5 寸”[9]100。这

表明乡土建筑中也是“整尺制”和“对分制”并用的。

“对分制”的产生有其量划工具的根源。例如，日本

大宰出土的唐木尺，其上寸以下的单位，乃将一寸均分为

四等分，标至 0.25 寸。这就是 1/4、2/4、3/4 寸这样的刻

度，较 0.2、0.3 寸出现早和使用频繁的原因 [10]75。中国境

内也有相关实例，例如 1955 年河南洛阳岳家村东汉墓出

土骨尺，“残存七寸有余，两个圆圈表示寸，一个圆圈表

示半寸，五寸处用圆圈组成十字。以五寸长 11.9 厘米推

算，一尺合 23.8 厘米”[11]10。（图 3）又如，在 1921 年河

北钜鹿北宋故城出图木尺（32.93 厘米），最小刻度也为半

寸 [11]31（图 4）。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计量总局发行的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早期竹尺、木尺大多刻度只到 1
寸，也有少数刻度到 0.5 寸，到了后期有分刻度的营造尺

实物才逐渐多起来。

宋《营造法式》中记载的折屋之法：“以举高尺丈，每

尺折一寸，每架自上递减半为法。如举高二丈，即先从脊

槫背上取平，下至橑檐方背，于第二缝折一尺，若椽数多，

即逐缝取平，皆下至椽檐方背，每缝并减上缝之半。（如第

一缝二尺，第二缝一尺，第三缝五寸，第四缝二寸五分之

类）。”[12] 意思就是以举架高度的十分之一为模数“H”。由

上而下，第一缝减 H，第二缝减 H/2，第三缝减 H/4，第四

缝减 H/8，这应也是“对分制”的运用。

3．整倍制

整倍制关注的是相对关系的比例，它的本质是选择一

个比“尺”更恰当的参照作为衡量建筑的尺度，这个参照

可以和营造尺有或强或弱的联系。典型的有以下几种类型。

1）用“材分制”和“斗口制”来控制斗栱尺度。宋《营

造法式》将“材”分八等，规定了每等材应用的建筑规模

范围。“材”和“栔”即是参照物，其倍数“几材”或“几

栔”乃至“几材几栔”都可以视为这种整倍制的应用，它

决定了各类主要木构件的断面尺度和斗栱尺度。清工部

《工程做法》将材料分为十一“斗口”。“斗口”的间距“攒

档”数可以控制单体建筑的间广、进深和竖向尺度，也可

以决定斗栱尺度。清代在无斗栱的建筑中则采用檩径作为

度量单位，也属于整倍制的运用。

图 2 上海市嘉定区孔庙大成殿地盘归正图

（李浈、颜炳亮《“整数尺”手法在乡土营造中的应用再探——兼论嘉定孔庙大成

殿“减尺定侧”方式的可能性》）

图 3 洛阳博物馆藏河南洛阳岳家村东汉

墓出土骨尺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第 10 页）

图 4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河北钜鹿北宋故

城出土木尺

（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第 31 页）



58

建
筑
史
学
刊JO

U
R

N
A

L O
F A

R
CH

ITECTU
R

A
L H

ISTO
R

Y 
2022

年1

期

2）以家具尺度度量建筑地盘尺度。《周礼·考工

记·匠人》记载：“室中度以几，堂中度以筵，宫中度以

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根据卢绳先生研究：“1 几等于

3 尺或 5 尺；1 筵等于 9 尺；1 步等于 6 尺（周）；1 轨等于

8 尺。”[13] 家具相当于以营造尺为基准的扩大模数，通过家

具参照可以将常用的数字限定在“十”以内，比较容易计

算和记忆。例如，《周礼·考工记·匠人》中规定“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时至今日，以筵

席为模数的遗风仍然存在，例如福建省泉州地区“有的要

求排筵席（泉州地区八仙桌尺寸大者三尺六寸见方、中者

三尺三见方、小者三尺一见方，加上座椅后筵席用地面积

约八尺见方）；若在天井排筵席，也以八尺见方为倍”[14]144。

3）以“檐柱”为参照控制高度设计。傅熹年先生在《中

国古代建筑外观设计手法初探》中，通过对大量现存寺庙、

宫殿、楼阁立面进行分析，得到“它们在立面设计中以檐

柱高为模数，用其作模数网格从整体上控制立面设计”的

结论。具体来说，唐代建筑和宋代殿堂建筑“当其进深为

四椽以上时，其中平槫（距离檐槫二步架，相当于四椽屋

之脊槫位置）至檐柱顶之距仍与檐柱之高相等”[15]。宋及

以后的厅堂式建筑在一定条件下也符合这个规律。

4）以特定尺度为参照。常见的为“六寸”或“九寸”。

例如广东省中山市民居结构形式为硬山搁檩，当地营造尺

尺长为 37.5 厘米，屋面多为无苫背的双层塑胎板瓦，实测

为 225 毫米，约为 6 寸。因屋面瓦片几乎是密排铺设，瓦

片间缝隙基本可以忽略，故可以瓦片的中距或宽度——

“坑”作为模数控制开间尺寸。又因为民居为阳宅，因此喜

用阳数，当心间开间多为 19～23 坑，边间、稍间一般以 2
坑为单位递减。与中山用“坑”来控制开间相近的是江西

省吉安市泰和县的“法尺”做法，根据泰和县梅冈村王佑

梅匠师讲，当地地盘侧样设计时以“九寸”为“一法尺”，

四点五寸为“一小法尺”，建筑开间、进深、柱高是“法

尺”的整数倍，不巧的时候亦可以是“小法尺”的整数倍。

如，若明间宽是 1 丈 1 尺 7 寸，则合 13 法尺；房屋进深为

2 丈 7 尺，即合 30 法尺。

3.2 压白制

在传统木构建筑尺度设计时，使尺度数值带有特定要

求数字的做法称为“压白”。压白尺法常见于江南和东南沿

海地区，压白用尺可用鲁班尺或营造尺。鲁班尺压白主要

用于门窗尺度确定，在《鲁般营造正式》和程建军先生《风

水与建筑》及其他多书中已经有详细介绍，此处从略。本

文重点讨论常见的营造尺压白，其方式有“尺白”“寸白”

和“分白”三种。在建筑中常见的压白部位是平面尺度中

的开间、进深，竖向尺度中的栋柱高度，也包括门窗洞口

的宽度和高度。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压白”尺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不同地区吉利数字可能不完全相同，而相同的吉利数字也

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由于营造尺长度不同，不同地区即

使压白方法相同实际建筑尺度也并不相同。另外，“偷师”

造成的匠师不懂压白的情况亦常见。上述原因就会造成一

个地区可能存在多种压白做法，或者压白和不压白共存的

现象，均属正常。乡土营造中具体的压白方式多种多样，

扼要阐述如下。

1．压字法

压字法是用一组包涵吉凶的汉字对应营造尺上的数字，

营造时选择“吉字”使用。最早可追溯到南宋的《事林广

记》所引《阴阳书》：“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

六白、七赤、八白、九紫，皆星之名也，惟有白星最吉。

用之法，不论丈尺，但以寸为准，一寸、六寸、八寸乃吉。

细合鲁班尺，更加巧算，参之以白，乃为大吉，俗呼之压

白。其尺只用十寸一尺。”[16] 地方工匠所遵循的“三白九

紫”为吉是直接取用营造尺 1、6、8、9 寸为吉的压白法则，

即《事林广记》《鲁般营造正式》所载“古法”。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吉字推算方法。例如，福建省

福安匠师陈延镂以“‘生、才、病、兴、绝、丁、离、旺、

死、疾’这十个字，分别对应一至十，其中‘生、才、兴、

丁、旺’是吉字，也就是说尾数是‘1、2、4、6、8’被认

为是吉利的”[3]52。又如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金坑村危功从

师傅讲，本村建筑以“生、老、病、死、苦”循环对应“1、
2、3、4、5，6、7、8、9、0”，但一般只用“生、老”，即

“1、2、6、7”为吉字。

2．留吉法

留吉法是指在营造中比整尺略多或略少一些的做法。

这反映出人们对圆满，即临界状态的一种不安，希望建筑

有一个稳定的态势。例如安徽宣城市泾县桃花潭镇民居地

盘和侧样都压分白，各种大木作的尺寸都加、减 5 分，比

如 19 尺的高度变成 19.05 尺或 18.95 尺，在当地称为“有

伴”[17]122。又如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大坪镇龙潭村仡佬族

匠师申福建介绍当地民居地盘压寸白，“压白不能用满，整

尺减 2 寸，即压 8，大门亦压 8”[3]55。

3．压倍法

压倍法即寸与分的绝对数值能被某个数整除，并不关

注尺位数据。例如，“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渼陂村梁礼辉匠

师讲，本地压白方式是，地盘开间进深的尺寸中‘寸与分’

的数值可以被 9 整除”[3]55。例如 1.45 尺即符合压白，寸位

和分位数值是“45”，即可被“9”整除，是为吉。

4．联白法

联白法是令营造的尺寸和数字发音、俗语、掌故等产

生联系，从而挑选出一定的吉利数字进行压白。例如，在

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建筑压白“天父（竖向高度）用‘奇

数（阳数）’，地母（地盘尺度）用‘偶数（阴数）’”[18]48。

又如，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区人居住的房子压“8”，
谐音“发”；牲畜用的房子压“6”，寓意“六畜兴旺”[19]144。

4 结语

上文论述了获取营造尺基准尺长的三个主要途径，即

实物测量、文献记载和口诀换算，提出营造尺基准尺长要

通过营造法则和实物测量验证一致，才能证明该营造尺存

在。并进一步分析了田野调查中的“一地多尺”现象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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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办法。

建筑空间尺度受到屋主功能需求和材料性能的限制，

而营造尺法主要由匠师营造及记忆的便利程度和趋吉避害

的心理诉求决定。典型的营造尺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整

数制”，细分又可包括整尺（里、丈）制、对分制和整倍制；

二是“压白制”，主要包括压字法、留吉法、压倍法和联

白法等。这些均可从实际使用中得到验证，是客观存在的，

显示出“压白制”尺法的多样性。

营造尺法是营造技艺的核心内容之一，属以往易忽视

的重要领域。认识营造尺法对于理解营造理念和文化、掌

握传统营造真实性有重要意义。营造尺法的研究对于认识

乡土建筑的谱系和区划亦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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